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3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2013 年，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在公司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运作指引》的要求，指导内部审计工作，审

阅公司年度内部审计工作计划，指导内部审计部门的有效运作；监督及评

估外部审计机构工作，做好与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的见面沟通与协调工作，

监督和评估大信会计师事务所是否勤勉尽责；审阅公司的财务报告并对其

发表意见；审阅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评估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协调管理层、内部审计部门及相关部门与外部审计机构的沟通，在年报编

制、财务信息及其披露、内部控制、风险管理等方面充分发挥监督作用，

认真地履行审计委员会的职责，确保董事会对公司经营管理的有效监督。

现将审计委员会 2013 年履职情况报告如下： 

1、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于 2013 年 2 月 26 日召开了第五次会议，

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 2012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的第一

次审议意见》，听取了大信会计师事务所汇报公司 2012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的工作情况，听取了总会计师关于公司 2012 年度生产

经营情况、投融资情况及财务状况《公司 2012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编制及审

计情况》的汇报。会议上各位委员与大信会计师事务所针对内部控制审计



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充分沟通和合理定性，强调公司风险管理的重点关注对

象，要求公司加强风险防范工作。同时，要求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提

出管理建议。 

2、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于 2013 年 3 月 18 日召开了第六次会议，

会议听取了《大信会计师事务所汇报公司 2012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和内部控

制审计工作情况》；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2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和

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第二次审议意见》、《关于公司 2012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决议》、《关于公司 2012 年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

案》、《关于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2012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

计工作总结和评价的议案》、《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2 年履

职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续聘或改聘公司 2013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

酬的议案》。会议同意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3 年度财务会计报

告和内部控制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确定 2013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审计费用

为 195 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 50 万元，合计 245 万元（不含食宿、差

旅费等），并提交董事会审议。会议还就考察国际工程项目形成了决议，并

要求国际公司汇报国际项目总体情况、风险防范以及存在的问题。 

3、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于 2013 年 10 月 29 日召开了第七次会议，

会议听取了《2013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审计的准备工作情况及大信会计师事

务所对公司 2012 年财务会计报告审计提出管理建议的整改落实情况》、

《2013年度内部控制审计的准备工作情况及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2012

年内部控制审计提出管理建议的整改落实情况》；会议审阅了《大信会计师

事务所对公司 2013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时间安排及审计



总体方案》。会议上对 2013 年年报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做了部署，要求大

信会计师事务所合理安排审计时间，关注内部控制和管理建议的整改落实

情况，评价整改措施的有效性。 

4、积极督促会计师事务所开展年报审计工作。在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期

间，审计委员会督促会计师事务所按照协商的审计总体工作计划组织开展

外勤工作，与公司管理层及时沟通联系，确保 2013 年年度报告能够顺利完

成，并按要求及时披露。 

5、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正式审计报告前，审计委员会询问了公司有关

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查阅了公司相关账册和凭证，审阅了公司财务报表

并分别出具了审阅意见。 

6、审计委员会认真履行内部审计和内部控制工作指导职责。审计委员

会审查了公司 2013 年度内部审计和内部控制工作计划，听取并审阅了内部

审计和内部控制检查监督工作报告。对公司的内部审计工作进行了有效指

导，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了评估。 

审计委员会一年来工作勤勉尽责，切实有效地监督公司的外部审计,

指导公司内部审计工作，促进公司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并提供了真实、准

确、完整的财务报告。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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